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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经区九届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渝水区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2月16日       
 
渝水区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区委区政府将油茶作为农业支柱产业重点扶持。为管好用好油茶发展资金，根据《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余府发〔2015〕21号）和《新余市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余财农〔2016〕26号）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指各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用于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用于全区油茶产业发展。
第二章 补助内容、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及开支范围
第三条 补助内容
1.新造的高产油茶林；
2.改造的油茶低产林；
3.区级油茶标准化实验示范基地；
4.油茶休闲观光示范点；
5.油茶精深加工项目；
6.其它经区政府批准的油茶补助项目。
第四条 补助对象。本区范围内从事油茶产业发展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条 补助标准
1.高产油茶实验示范林建设补助。对区级油茶实验林和近十年栽植并管理较好的油茶林通过采取修剪、施肥、深翻改土等措施，经过2-3年时间，鲜果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的面积百亩以上示范林，区财政按每个3万元列支专项经费予以补助。
2.标准化实验基地补助。在全区建立一个高标准油茶实验基地。基地建设补助资金20万元，主要用于实验基地标准化建设，包括整地、良种引进、栽植技术等科研投入。
3.油茶标准化新造林补助。新造高产油茶林从用地规划、整地、品种配置、施肥、日常管理等各个环节严格按照标准实施，验收合格后在上级补助的基础上，区级财政再补助资金100元/亩。区级补助资金在省市补助资金到位后一年经检查验收合格后兑现。
4.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补助。结合省、市低改任务和资金，本着“能改则改，不能改则更新造林”的原则，在失管老油茶林中实施油茶低产林技术改造措施，验收合格后再补助50元/亩。
5.油茶技术培训补助。每年选择油茶栽培面积相对集中的乡、村举办10期左右高产油茶栽培技术培训班，每期培训50人次左右。按每期培训2万元补助承办单位。
6.油茶休闲观光点建设补助。鼓励在全区油茶集中分布区和乡村游精品线路旁创建油茶特色休闲观光点，展示油茶传统木榨加工技艺，建设游步道、景观亭、文化墙或油茶主题公园等。每年选择2个点给予补助，每个点补助资金5万元。
7.油茶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补助。鼓励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建设油茶精深加工企业。油茶加工企业初始投资2000万元以上，或产品商标认定为省级知名商标的，区财政补助资金20万元；初始投资2000-5000万元，或产品商标认定为国家级知名商标的，区财政补助资金50万元；初始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区财政补助资金100万元。
第六条 开支范围。专项资金补助用于种苗、林地清理、栽植修剪、抚育、病虫害防治、道路及基础设施及设备建设等方面。
第三章 资金申报方式、条件及程序
第七条 申报方式。油茶新造林、标准化实验示范基地、低产林改造、技术培训、休闲观光和精深加工按照先建后补的原则，由建设主体申请，区级验收合格给后予以补助。
第八条  申报条件。申报高产油茶造林、标准化实验示范基地、油茶低产林改造专项资金补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标准化新造林
1.造林苗木为省定点育苗点的优良无性系嫁接苗，苗木等级为一、二级苗，一级苗比例90%以上；
2.采取了全面深挖整地和用有机肥作底肥；
3.每亩造林株数56-74株，当年造林成活率85%以上，次年用同品系苗木补植，秋季保存率达100%；
4.经营主体明确。
（二）标准化实验基地
1.根据生产需要使用10个左右表现较好的优良无性系建园，并在品种配置、苗木栽植、整地保土、肥水管理、杂草控制、病虫防控、抚育间作、机械使用、整形修剪、粉虫保护、果实收晒等各环节进行对比实验，找出适合我区的简便易操作的油茶栽培方法；
2.设立实验标牌，方便对比观察；
3.建立实验档案，完整记录实验过程及相关数据，出示实验报告，提出相关建议。
（三）标准化示范基地
1.使用优良无性系造林3年以上，面积100亩以上；
2.每亩保留株数50-80株；
3.经营主体明确；
4.经区林业局设计并严格按照设计施工，要求：全园垦复深耕60cm以上，进行了修枝整形、施肥、抚育管理。
（四）低产林改造
1.符合《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规程》规定的一、二类油茶低产林标准；
2.落实了抚育改造的基本措施即林地清理、密度调整、整形修剪和空地补植；
3.面积相对集中连片20亩以上；
4.经营主体明确；
5.经区林业局设计并严格按照设计施工。
（五）油茶休闲观光
1.建设油茶休闲观光点，展示油茶传统工艺，建设游步道、景观亭、文化墙或油茶主题公园等；
2.开发了油茶采摘、观景、赏花、购置茶油等旅游活动。
第九条 申报程序
每年11月中旬，由乡镇对上年度本乡镇符合油茶产业补助对象进行自查，自查内容包括面积、成活率、抚育和管护情况分别报区林业局、财政局各一份。在乡镇自查的基础上，由区林业局、区财政局进行检查验收，区级复查采取全查方式。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条 实行专账专户管理。资金设在区财政局高产油茶专户，由区财政局农业股实行专账专户管理。
第十一条 资金下达。根据区级复查结果，报经区政府同意后，由区财政局、区林业局联合行文下达专项资金，并通过“一卡通”拨付。
第十二条 资金使用。项目建设单位（个人）须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区林业局专项用于技术指导、检查验收、档案建立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费，由区财政按专项资金10%予以安排。
第十三条 档案管理。区林业局负责项目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项目资金使用档案。
第十四条 资金监管。区财政、林业、乡镇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对截留、挤占、挪用、骗取财政专项资金等违法行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二0一七年一月十六日起执行，由区财政局、区林业局负责解释。

